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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8883]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甲方（全称）：                   
承包人 乙方（全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东风日产花都二工厂电池PACK厂房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_Toc25296]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东风日产花都二工厂电池PACK厂房建设项目工程施工
2．工程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大道17号。
3．工程立项 □批准/□核准/□备案文号： / 。
4．投资估算/概算：           /            。
5.资金来源：   □财政 资金   ☑企业自筹资金   □其他      。
6.工程承包范围：按招标文件或技术说明以及合同图纸所约定范围。
7．工程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为电池PACK丙类单层厂房新建。建筑物总长156.5米，总宽147米，长度方向柱距24、12米，宽度方向柱距15、21、18米。生产区域主要设置位于厂房西侧区域，东侧区域为设置夹层的辅房区域。厂房为地上一层，厂房计算高度为10.45m(地面至檐口和屋脊的平均高度)。用地面积23187.96㎡，总建筑面积24327.67㎡。
 各分部分项工程如下
   1、建筑工程；2、结构工程；3、给排水工程；4、电气工程（包括甲供设备安装调试及送电、全部高压柜保护系统的计算、整定、调试、试运行，以及电力全系统的电力报批、图纸优化、调试、送电等）；5、暖通工程（在综合站房内全部内容及出综合站房围墙1米内管线，不在本次发包范围内）；6、动力工程及综合站房设备基础(在综合站房内其他内容及出综合站房围墙1米内的管道，不在本次发包范围内）；7、消防工程；8、海绵城市工程；9、外网工程等。具体要求以图纸及工程技术要求为准
[bookmark: bookmark6][bookmark: _Toc6351]二、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注:具体开工日期以取得施工许可证第二日起算。
工期总日历天数：316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合同当事人对工期的其他约定：见下方要求。
[bookmark: _Toc12866][bookmark: _Toc27953]工期要求：（具体开工日期以取得施工许可证第二日起算）
	序号
	分部分项工程里程碑节点
	工期（天）
	完成时间（天）
	备注

	1
	开工时间
	
	开工后
	0
	天
	　

	2
	辅房一楼地面及楼承板浇筑完成
	
	开工后
	143
	天
	关键节点

	3
	C-G轴组装生产区屋面檩条、屋面板及屋面柔性防水完成
	
	开工后
	167
	天
	关键节点

	4
	C-G轴组装生产区地面浇筑完成
	
	开工后
	167
	天
	关键节点

	5
	经调试后可以投入使用的车间用电、压缩空气
	
	开工后
	245
	天
	关键节点

	6
	基本完工（门、窗、公用动力安装、联动调试、装饰装修等）
	
	开工后
	276
	天
	

	7
	内部验收完成
	
	开工后
	316
	天
	


注：
a）上述非关键节点因投标人原因延迟3天以上，招标人视情况可处以2000～10000元/次的处罚作为警告；关键节点因投标人原因延迟的，误期违约赔偿金标准为20000元/天（延误日期不重复计算），误期违约金额赔偿累计最高限额1000000元。
b)交工日期（内部验收）：自约定的交工日期起到实际交工日期或已批准的延长工期止，按日历天计算承担违约金。总工期拖延一天，扣减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
c)考核上限：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合同价*10%。
d)非发包人或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成本及损失承担的原则：按通用条款执行

[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_Toc6213]三、质量标准与要求
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
工程符合绿色建筑建设目标，具体标准规范为：   /   
其他质量标准与要求： 合格 。
[bookmark: bookmark10]
[bookmark: _Toc24858]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含税价：
人民币（大写）            (¥       元）；
计税方式为：一般计税
本合同签订时约定增值税税率为 9 %。
合同履行期间，因国家税务政策变化或纳税主体类型变更等原因，导致增值税税率发生变动的，按照相关具体规定执行。签约合同价汇总表见投标文件。
2．合同价格形式：
□总价合同  ■单价合同  □其他价格形式  /  。
[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_Toc8244]五、双方代表
发包人代表姓名：                                    。
承包人项目经理姓名：                              。
[bookmark: bookmark14]
[bookmark: _Toc14216]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2）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合同标准、规范和要求；
（6）合同图纸；
（7）经修正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或投标文件；
（8）联合体协议（如果有）；
（9）其他合同文件，含招标文件及答疑和甲方补充说明；含本项目地勘、地质资料(若有)；含结算资料清单（详见附件）。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_Toc20308]七、承诺
1．发包人和承包人承诺秉持可持续发展、绿色以及经济高效等基本原则，签订和履行本合同，努力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再生，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2.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3．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4．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标投标方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本合同系根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与中标通知书内容订立，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5．对于机关、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从中小企业采购工程的，发包人与承包人承诺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款项支付的有关规定，承包人承诺在与分包方、供应商等订立相关合同时遵守相应规定。
6.发包人和承包人承诺计算合同价格与结算时，应当按照税法规定和实际纳税税率计取税费。
7.承包人承诺不得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若发现违法分包、转包或挂靠行为，需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_Toc7052]8.承包人承诺全面遵守《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总责，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健全现场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并将工人信息按要求上传至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保证按照实名制要求配备硬件设施设备。

八、合同当事人类型
1．发包人单位/企业类型为：  /  。
2．承包人企业类型为：  /  。

[bookmark: _Toc13631]九、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bookmark: _Toc390]十、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签订。

[bookmark: _Toc21309]十一、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广州花都    签订。

12、 [bookmark: _Toc29281]补充协议
1.	如乙方违反廉洁约定，出现行贿等行为，将被严格惩戒，并列入东风公司“黑名单”
2.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Toc28750]十三、合同生效
[bookmark: bookmark24]采用纸版签署之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采用电子签章之合同，自甲乙双方完成电子签章之日起生效。
[bookmark: _Toc23537]十四、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肆 份，各执两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bookmark26][bookmark: _Toc17015]十五、其他
本合同签订后，承包人规模类型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后 14 天内通知发包人。
	发包人：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329876641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风神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20-86873186
开户银行：工行广州花都支行
账号：3602026819200020137
	承包人：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_Toc16300]

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bookmark: bookmark30]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5年7月11日发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中通用条款执行,相应条款不再打印。

发布网址: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zc/wjk/art/2025/art_9e68efb0f9064752bcdf79df20767be5.html

发布截图:
[image: ]


[bookmark: bookmark322][bookmark: bookmark325][bookmark: bookmark327][bookmark: bookmark323][bookmark: _Toc4534]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bookmark: bookmark324][bookmark: _Toc15046]1．一般约定
[bookmark: bookmark326][bookmark: _Toc6431][bookmark: _Toc32761]1.1词语定义与解释
1.1.1合同
合同文件包括如下内容：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及其附录；
（3）合同协议书、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合同标准、规范和要求；
（6）合同图纸；
（7）经修正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8）联合体协议（如果有）；
（9）其他合同文件：含招标文件及答疑和甲方补充说明；含本项目地勘、地质资料(若有)；含结算资料清单（详见附件）
1.1.2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监理人：
名    称：  由发包人另行通知           ；
1.1.2.5设计人：
名    称：  见发包图纸       ；
1.1.3工程和设备
1.1.3.7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 发包人仅提供现场管理办公场地，其搭设及维护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1.1.3.9永久占地包括：         /        
1.1.3.10临时占地包括：  发包人指定    
1.1.5.10合同当事人对总承包服务费的约定：定义见合同通用条款，本项目有另行发包项目，如部分暖通、部分动力、部分甲供材料（详见技术文件甲供材料清单），需由投标人在中标后，统一协调、管理、配合、资料汇总、报批报建配合等。投标人以项为单位报固定总价，结算时不做调整、不允许甩项。
[bookmark: bookmark328][bookmark: bookmark329][bookmark: _Toc28982]
[bookmark: _Toc21861]1.2语言文字
关于语言文字补充约定： 无 。
[bookmark: bookmark330][bookmark: bookmark331][bookmark: _Toc29572][bookmark: _Toc6525]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现行国家、省、市建设工程相关法律、法规。
[bookmark: bookmark332][bookmark: bookmark333][bookmark: _Toc21938][bookmark: _Toc10745]1.4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与要求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颁布的现行适用于建筑工程的标准及规范，以及工程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所颁布的现行标准及规范。
1.4.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若有，双方另行约定；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  。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若有，双方另行约定  
对前述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产生费用的约定： 若有，双方另行约定 

[bookmark: bookmark334][bookmark: bookmark335][bookmark: _Toc19390][bookmark: _Toc29306]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按通用条款

[bookmark: bookmark337][bookmark: bookmark336][bookmark: _Toc10073][bookmark: _Toc24370]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和交底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开工前五天内提供四套，预验收后七天内提供四套（与第3.1条约定提供竣工图纸套数保持一致）；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一式捌份；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招标文件及招标答疑中约定的招标图纸。
1.6.4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            /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              /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          /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             /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               /           。
[bookmark: bookmark339]1.6.5图纸和承包人文件的保管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            /                  。

[bookmark: bookmark338][bookmark: _Toc9021][bookmark: _Toc10122]1.7联络
1.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7 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令、要求、请求、同意、意见、 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项目所在地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邮箱为：                              。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项目所在地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邮箱为：                              。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发包人另行通知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发包人另行通知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邮箱为：  发包人另行通知          。
[bookmark: bookmark341][bookmark: bookmark340][bookmark: _Toc25043]
[bookmark: _Toc18744]1.10交通运输
1.10.1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按招标文件中技术要求执行
1.10.3场内交通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及其现状、使用权归属、相关费用承担的约定：按招标文件中技术要求执行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按招标文件中技术要求执行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按招标文件中技术要求执行
1.10.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bookmark343][bookmark: bookmark342][bookmark: _Toc16733][bookmark: _Toc13345]1.11知识产权
1.11.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技术规范及其他设计文件的使用限制要求：非发包人同意，不得外传。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使用限制要求：无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bookmark344][bookmark: bookmark345][bookmark: _Toc13712][bookmark: _Toc18555]1.13工程量清单缺陷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缺陷时调整合同价格的方式：单价合同，按现行清单计价标准调整。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单价合同，按现行清单计价标准进行，工程量据实调整，综合单价除变更外不作调整。
[bookmark: bookmark346][bookmark: bookmark347][bookmark: _Toc2382]1.14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应用
关于本工程建筑信息模型开发、使用、存储、传输、交付、知识产权归属及费用承担等事项的约定：           /             
[bookmark: bookmark349][bookmark: bookmark348][bookmark: _Toc9858][bookmark: _Toc11803]1.15可持续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费用承担等事项的约定：   /        
[bookmark: bookmark350][bookmark: bookmark351][bookmark: bookmark353]
[bookmark: _Toc191]2．发包人
[bookmark: bookmark352][bookmark: _Toc28279][bookmark: _Toc27070]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姓    名：                        ；
电子信箱：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
发包人派驻现场的工程师可行使以下职权：
批准召开重要协调事项的会议。
审批经监理单位审核后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方案。
审批监理单位发布的开工令、停工令和复工令。
审批经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进度款。
审批经监理单位审核后的施工进度更改和工期延期文件。
审批经监理单位审核后的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
审批可能涉及工程造价的内容事项。
以上审批事项如果涉及工程造价，则应当同时有发包人主管领导的最后批准才能有效。
关于发包人代表签字确认的其他约定：无。
[bookmark: bookmark355][bookmark: bookmark354][bookmark: _Toc2060][bookmark: _Toc2765]2.4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五天前。
2.4.2提供施工条件和便利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和便利，包括：    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
2.4.3提供基础资料
发包人开工后提供基础资料的合理期限：开工前。
[bookmark: bookmark356][bookmark: bookmark357][bookmark: _Toc2542][bookmark: _Toc6159]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       。
发包人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的形式：              /        。
[bookmark: bookmark359][bookmark: bookmark361][bookmark: bookmark358][bookmark: _Toc16974]3．承包人
[bookmark: bookmark360][bookmark: _Toc17908][bookmark: _Toc8665]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按工程所在地政府城建档案要求和政府竣工备案要求执行。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4套。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及时间要求：按工程所在地政府城建档案要求和政府竣工备案要求执行。
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承包人应按约定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1）需由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允许的承包人完成的设计文件提交时间：无
（2）按时提供计划、报表：承包人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5天内，应向监理人和发包人提供一份整体施工进度计划和资金支付计划。此外，每月15日前，承包人向监理人和发包人提供下月施工进度计划和资金支付计划。
（3）施工安全保卫及非夜间施工照明：制定安全施工方案，确保完全履行施工安全、保卫、消防、文明施工工作责任；根据工程需要提供和维护非夜间使用照明、围栏设施；负责工地的安全保卫等。
（4）施工现场办公、生活房屋及设备设施提供、管理和维护：从合同生效之日起直到合同终止的时间内，承包人应承担施工现场内临时设施各项房屋、设备、设施的修建、购置、安装、管理、保养和维修，提供必要的设备保洁服务。承包人提供的各项工作、生活房屋及设备设施，需要事先提交书面说明或必要的图纸，由监理人审核后报发包人批准。
（5）施工现场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承包人应做好施工场地的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工作，施工现场交通和噪音的管理应当符合当地有关规定和政府要求。如承包人控制、处理不当造成不良影响，承包人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给发包人以及第三方造成的任何损失）。
（6）已完成工程成品保护的特殊要求及费用承担：工程竣工未交给发包人之前，承包人负责成品和半成品的保护。承包人保护期间如发生损坏和遗失，由承包人出资修复和赔偿。发包人提前使用后发生损坏，若属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坏的，修理费用由发包人承担；若损坏属于施工质量或施工隐患造成的，则修复费用由承包人负责；若损坏属于产品质量引起的，则修复费用由产品采购方负责。竣工后规定的保修期内，由于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承包人应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7天内无条件保修；属设计或发包人使用原因造成无法正常使用的，承包人可给予返修，但返修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7）施工场地以及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承包人应保护好施工场地以及周围建筑物和地下管线，若施工过程中导致损坏，由承包人负责赔偿。
（8）施工现场物料归置、清洁卫生：施工现场布置、材料、机械的放置，承包人必须按本合同约定以及发包人批准的施工方案组织进行，精心施工和努力地完成工程，并修补其中的任何缺陷；做好施工组织管理，维持现场整洁、道路畅通；工程竣工后清理现场，做到工完场清。
（9）承包人应当为本项目配备具有符合国家要求的专业资质的现场管理人员，主要管理人员信息详见下表形式。若有调整，需获得发包人认可。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职称
	工程管理年限

	1
	
	
	
	
	

	2
	
	
	
	
	

	3
	
	
	
	
	

	4
	
	
	
	
	

	5
	
	
	
	
	


（10）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委派的现场管理人员在项目施工期间的履职、考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承包人应予以配合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数据支持。
（11）承包人应在施工现场安装摄像装置（安装摄像装置现场摄像作为施工管理措施之一，相关费用已由承包人在报价中综合考虑），以备发包人调用和确认项目实施情况。
（12）承包人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制度的约定：按政府职能部门要求执行
（13）工程款专用及建筑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的约定：按政府职能部门要求执行
（14）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按政府职能部门要求执行
[bookmark: bookmark363][bookmark: bookmark362][bookmark: _Toc28315][bookmark: _Toc11110]3.2项目经理
3.2.1项目经理：
姓    名：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1、作为承包人委派施工现场的法定代理人，是工程质量、进度、安全、成本、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2、组建项目经理部，主持项目经理部的日常管理工作。
3、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发包人、承包人各项规章管理制度，对违反国家、省、市、行业有关规范、标准、规程及强制性标准条文的行为予以纠正。
4、组织工程各阶段的质量验收工作，确保工程质量一次性验收合格。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每周不少于五天，每天不少于8小时。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每周不少于五天，每天不少于8小时。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
3.2.3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按补充条款执行

3.2.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按补充条款执行

3.2.5未经项目经理签章的  承包人的一切文件，发包人驻现场工程师有权拒绝接受，或可视为无效文件。承包人的项目管理人员名单经双方盖章确认。
3.2.6承包人更换管理人员应提前3天书面通知发包人，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擅自更换项目管理人员。3如更换项目经理、副经理、技术负责人应提前10天书面通知发包人驻现场工程师并征得工程师的书面同意。

[bookmark: bookmark365][bookmark: bookmark364][bookmark: _Toc4001][bookmark: _Toc27023]3.3承包人人员
3.3.1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按通用条款执行。
3.3.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每次2000元，累计不超过合同额10%。以建设单位发出书面通知为准。
3.3.4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   
按通用条款执行
3.3.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每次2000元，累计不超过合同额10%，以建设单位发出书面通知为准。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每次2000元，累计不超过合同额10%，以建设单位发出书面通知为准。
[bookmark: bookmark366][bookmark: bookmark367][bookmark: _Toc9513][bookmark: _Toc13307]3.4承包人现场查勘
因承包人未能充分查勘、了解前述情况或未能充分估计前述情况所可能产生后果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承包人承担相应责任与风险。
[bookmark: bookmark368][bookmark: bookmark369][bookmark: _Toc2923][bookmark: _Toc6328]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按招标文件、技术协议要求执行，若需分包，需报送发包方及监理批准确认                               。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            /              
3.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              /              。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3.5.3分包质量安全管理
承包人对分包人施工质量进行管理的内容包括：  /  
承包人对分包人施工安全进行管理的内容包括：  /  
3.5.4分包人员管理
承包人对分包人的施工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的内容包括：  /  
3.5.5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发包人有权对本项目工程款到位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
[bookmark: bookmark371][bookmark: bookmark370][bookmark: _Toc26194][bookmark: _Toc29216]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3.6.1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自开工之日记起到竣工验收之日截止。
3.6.2承包人履行工程照管义务的内容：围蔽施工区域所有内容。
[bookmark: bookmark372][bookmark: bookmark373][bookmark: _Toc30338][bookmark: _Toc895]3.7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是。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银行保函担保或担保公司担保，金额为合同总价*10%，期限至竣工验收之日。
[bookmark: bookmark377][bookmark: bookmark375][bookmark: bookmark374][bookmark: _Toc21927]4．监理人
[bookmark: bookmark376][bookmark: _Toc22799][bookmark: _Toc27782]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按发包人同监理人签订的监理合同内容。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按发包人同监理人签订的监理合同执行。
监理人征得发包人同意、授权情况下，可行使发包人委托的以下职权：
（1）主持召集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日常协调（重要协调事项先经发包人批准）；调解各单位之间的争议。
（2）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方案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发包人批准。
（3）经发包人书面同意后，发布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如在紧急情况下未能事先向发包人报告，应在8小时内向发包人作出书面报告。
（4）检验工程上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对于不符合要求及标准的，有权通知承包人停工整改、返工，直至符合要求和标准。
（5）批复工程进度款，报发包人核定后书面批准。
（6）施工进度更改或对工期给予延续，经监理人审核签署意见后，报发包人书面批准。
（7）设计变更及现场签证索赔事件，由监理人审核签署意见后，报发包人按流程书面批准。
（8）所有与工程投资有关的事项，应先由监理人造价工程师审核签字，由监理人审核后报发包人书面批准。
（9）经发包人同意，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从工地撤换不能胜任其职务或玩忽职守人员。没有监理人及发包人的同意，这些人员不应再承担本工程中的任何工作。当合同文件内容含糊不清或不相一致时，如果监理人或发包人认为有必要对合同中存在的含糊及歧义向承包人发布任何指示加以解释或校正时，则须经发包人书面盖章同意后才有权发布此类指示，否则此类指示无效。
(10)监理人行使的其他职权：以发包人与监理人签订的监理委托合同为准，但监理人的职权不得与发包人的职权相冲突。
其他需要取得发包人批准才能行使的职权：_涉及工程质量、投资和进度及设计变更，重大施工技术措施的确定或变更，需经发包人事先批准，方可采取相应措施。
[bookmark: bookmark378][bookmark: bookmark380][bookmark: bookmark379][bookmark: bookmark381][bookmark: bookmark383][bookmark: bookmark382]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承包人提供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由监理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bookmark384][bookmark: bookmark385][bookmark: _Toc15492]5．工程质量与标准
[bookmark: bookmark386][bookmark: bookmark387][bookmark: _Toc29549][bookmark: _Toc6285]5.1质量要求
5.1.1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 无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 无 
5.1.2合同当事人对工程质量有争议的，由双方协商确定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鉴定，由此产生的费用及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合同当事人均有责任的，由双方根据其责任分别承担。
[bookmark: bookmark392][bookmark: bookmark393][bookmark: _Toc1332][bookmark: _Toc17128]5.4隐蔽工程检查
5.4.1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48小时内 。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     小时。
双方约定中间验收部位和办法执行相关文件的规定：
（1）承包人完成各专业分部或特种分项工程施工经自检合格后，于48小时内书面通知监理人和建设工程当地质量安全监督站参加分部工程中间验收；
（2）书面通知应当附上并明确承包人自检记录、中间验收内容、验收时间和地点；
（3）承包人准备验收记录，验收合格的，由监理人、设计人和发包人在验收记录上签字确认后，承包人方可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在限定时间内修改后重新提交验收；
（4）隐蔽工程必须配合发包人按照隐蔽工程管理办法执行验收事宜。
[bookmark: bookmark395][bookmark: bookmark394]（5）承包人未通知发包人或监理人到场检查，私自将工程隐蔽部位覆盖的，发包人或监理人有权指示承包人钻孔探测或揭开检查，无论工程隐蔽部位质量是否合格，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均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bookmark397][bookmark: bookmark396][bookmark: _Toc27530]6．安全文明施工、劳动用工与环境保护
[bookmark: _Toc21348]6.1安全文明施工
[bookmark: _Toc21111]6.1.1项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6.1.4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6.1.5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6.1.6关于安全生产措施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与进度款同步支付，支付比例同进度款与合同价的占比
[bookmark: bookmark399][bookmark: bookmark398][bookmark: _Toc3187][bookmark: _Toc26138]6.2劳动用工与职业健康
6.2.1劳动用工
合同当事人对劳动用工的约定：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合同当事人违反通用合同条款第6.2条〔劳动用工与职业健康〕的违约责任：   。
6.3环境保护
合同当事人对环境保护和噪声防治标准及要求的约定：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bookmark: bookmark401][bookmark: bookmark416][bookmark: bookmark417][bookmark: bookmark400][bookmark: bookmark421][bookmark: bookmark418][bookmark: bookmark419][bookmark: _Toc8203]8．材料与设备
[bookmark: bookmark420][bookmark: _Toc29185][bookmark: _Toc9826]8.1发包人供应材料与工程设备：
关于发包人供应材料和工程设备：详见招标文件。
关于承包人为发包人供应材料及工程设备产生费用承担的约定：该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格中，由承包人承担。
关于承包人使用发包人供应材料的数量、损耗及节约损耗的奖励的约定： / 。
[bookmark: bookmark422][bookmark: bookmark423][bookmark: _Toc24236][bookmark: _Toc1887]8.6样品
8.6.1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 规格、数量要求：按发包人管理要求
8.6.2样品的保管
需要承包人保管样品的方式、期限的约定：按发包人管理要求
[bookmark: bookmark425][bookmark: bookmark424][bookmark: _Toc26804][bookmark: _Toc25808]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该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格中，由承包人承担。
8.8.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bookmark: bookmark429][bookmark: bookmark427][bookmark: bookmark426]关于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的约定：详见招标文件
[bookmark: bookmark435][bookmark: bookmark433][bookmark: bookmark432][bookmark: _Toc21135]10．变更
[bookmark: bookmark434][bookmark: _Toc4796][bookmark: _Toc8511]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按合同条款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相关条款执行  
[bookmark: bookmark437][bookmark: bookmark436][bookmark: _Toc28178][bookmark: _Toc25622]10.2变更权：
按通用条款执行，另需按照发包人变更管理办法及要求进行。
[bookmark: _Toc2355][bookmark: _Toc27342]10.3变更程序
按通用条款执行，另需按照发包人变更管理办法及要求进行。详见见下方流程（原则为先定价后实施）。
10.3.1设计变更申请单传递：提出单位发起设计变更申请单→设计变更申请单审批后基建管理单位担当以此为基准向承建商下达变更部位停工令→基建管理单位担当下达变更通知至设计院，要求提出变更图或其它设计文件→提出单位跟踪变更图或其它设计文件出具→基建管理单位收变更图及相关设计变更文件→设计变更承包单位报价→监理、基建（项管）、财务（第三方造价咨询公司）审核→价格差异处理→核价完成（定案表）→设计变更申请单（审批）→基建管理单位下发工联单→设变实施。
[bookmark: _Toc15825][bookmark: _Toc5407]10.4变更估价
10.4.1单价合同的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单价合同变更估价的约定：按合同通用条款,由承包人申报,提交监理人、发包人审核。原则为先定价后实施。
10.4.2总价合同的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总价合同变更估价的约定：/
10.4.3关于合理的成本和利润计算标准为：  /  。
[bookmark: bookmark438][bookmark: bookmark439][bookmark: _Toc9633][bookmark: _Toc5683]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14天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14天        
[bookmark: bookmark441][bookmark: bookmark440]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 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额为：            /    。
[bookmark: bookmark443][bookmark: bookmark442][bookmark: _Toc8335][bookmark: _Toc22054]10.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1、暂列金额使用权在发包人；2、若发包人安排使用暂列金额，承包人在收到发包人设计文件（含施工图纸）及书面指令单后，14天内提供工程预算及相关造价文件依据，提交给监理、发包人审核。审核后，达成一致意见，形成预算审核定案文件，双方确认后安排实施。3、暂列金额子项目，预算审核流程同设变、变更、新增工程预算审核流程。
[bookmark: bookmark445][bookmark: bookmark444][bookmark: _Toc28576][bookmark: _Toc25068]10.10新增工程
合同当事人关于新增工程的约定：承包人在收到发包人设计文件（含施工图纸）及书面指令单后，14天内提供工程预算及相关造价文件依据，提交给监理、发包人审核。审核后，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定案文件后安排实施。预算审核流程同设变预算审核流程.
[bookmark: bookmark447][bookmark: bookmark449][bookmark: bookmark446]
[bookmark: _Toc13104]11．价格调整
[bookmark: bookmark448][bookmark: _Toc9388][bookmark: _Toc7438]1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调整。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以下第2方式对同价格进行调整：
第1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 / ；
第2种方式：采用价格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材料价格调整范围：对主要材料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整，本工程约定主要材料为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处发布的投标基准期工程造价信息目录中的综合价格中有的：“钢材（钢筋）、砂、石、水泥、商品砼、沥青砼、电缆、管材”。材料价格调整方式：在合同履行期间，当主要材料价格市场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主要材料价格调整按照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处发布的投标基准期工程造价信息目录中的综合价格(不含税)与项目施工期间每月该同种材料的信息价(不含税)算术平均值对比，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10%时(不含10%)，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详细核算方法如下：
材料市况变化率：φ%=(PA2-PA1)/PA1*100%
1）当|φ%|≤10%，不予调整。
2）当φ%＞10%，给予调整，按下式核算调整额
调整价款（价格上涨调增）：S=Pa*（φ%-10%）*Q0
3）当φ%≤-10%，给予调整，按下式核算调整额
调整价款（价格下降调减）：S=Pa*（φ%+10%）*Q0
备注：
Q0：招标图纸对应的工程量
S：调整价款
φ%：材料市况变化率
A：材料
Pa：投标单价（投标时点）
PA1：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处发布的 投标基准期工程造价信息目录中的综合价格
PA2：政府颁布造价（施工期间月份政府造价的算术平均值）
①政府颁布造价来源：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建设工程常用材料综合价格。
②钢结构进场时间和施工结束时间按照施工计划中约定的时间执行，施工计划时间须经建设单位确认。
③工程所在地政府颁布的造价信息价没有的主材，参考有政府颁布造价的类似主材价格核算市况波动率；主材及其类似主材均无政府颁布造价时，由承包人自行市场询价；所有计算综合单价须经监理单位和发包人审核确认后才能执行，针对有争议的询价，由双方共同询价确认。
第3种方式：其他价格调整方式：  无  
[bookmark: _Toc28768][bookmark: _Toc11988]11.3工程变更
11.3.1若材料（设备）选用的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等调整，只调整变更前后的材料（设备）对应的价款差价，规费、税金给与记取，措施费用不变。政府颁布造价信息按照11.3.3条确定。
S = （Pb - Pa） * Q0
,Pb  =Pa*Pb1 /Pa1
备注：
S为调整价款，计算方法为变更后价款减变更前的价款
Q0为工程量，按现行清单计价规则，根据竣工图纸或现场确认的工程量
见下表：
	材料
	投标单价
	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处发布的当地投标基准工程造价信息中的除税指导价/市场价
	备注

	A
	Pa
	Pa1
	根据 承包人A材料价格投标下浮比例，返算B材料投标单价Pb

	B
	返算值Pb
	Pb1
	


11.3.2在承包范围外的设计增加工程项目，工程价款按增加工程量乘以综合单价计算，综合单价确定按下述原则执行。
（1）原投标工程量清单报价有相同的子目，按原投标报价相同子目的综合单价执行；若投标清单有子目的，而该部分子目未报价或单价为零，则按综合单价为零执行。
（2）若原投标工程量清单报价无相同的子目，但有类似的子目，则参照类似子目的综合单价，按其单价分析方法进行调整得出该子目的综合单价，经监理单位和发包人审核、确认后执行。
（3）若原投标报价中无相同或类似的子目，可采用以下的计算方法计算综合单价：按按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定额现行文件、规定按实计量及GB/T50500-2024《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的规定。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计算，其计价程序、费用组成、费率标准，参照投标报价相同或类似分部分项工程的有关子目综合单价分析表，其中人材机价格和相关费率标准执行投标报价中最低的。若原投标报价无可参考的人材机价格和费率，则相关费率标准按文件规定的下限执行。材料价格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处发布的投标基准工程造价信息中的除税指导价/市场价；若信息价常用材料综合价格中没有的，由承包人自行市场询价；所有计算综合单价须经监理单位和发包人审核确认后才能执行。
[bookmark: bookmark451][bookmark: bookmark450]
[bookmark: _Toc28350]12．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bookmark: bookmark453][bookmark: bookmark452][bookmark: _Toc18793][bookmark: _Toc283]12.1合同价格形式
本项目采用单价合同
1．单价合同。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合同单价中已经包含完成一个规定清单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和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乙方自愿接受固定单价所包含的商业风险及政策风险，非经甲方书面同意，合同单价不做任何调整。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bookmark: bookmark455][bookmark: bookmark454][bookmark: _Toc32458][bookmark: _Toc2438]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前提条件：项目满足合同金额≥200万元且合同工期≥60日历天，发包人才支付预付款，承包人可以申请。项目已正常开工，施工单位已办理了开工审批手续（开工令或开工报告已审批）。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合同价（扣除暂列金额后）*20%
预付款支付期限：收到履约保函15天内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不超过前四次进度款中等额扣回（次数确定标准如下）
（1）60日历天≤合同工期＜90日历天，前1次扣回。
（2）90日历天≤合同工期＜150日历天，前2次扣回。
（3）150日历天≤合同工期，前4次扣回。
预付款发票在每次进度款办理时同步提供，开具金额同每次扣回金额。
[bookmark: _Toc9345][bookmark: _Toc9748]12.3计量
[bookmark: _Toc7818]12.3.1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按GB/T50500-2024《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执行
12.3.2计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1）有竣工图情况下，按照竣工图根据现行清单计价标准计算工程量；
2）无竣工图情况下，双方现场确认实际工程量（工程量确认单）以及其它计量依据。
12.3.4总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
12.3.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12.3.4 项〔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进行计量：    /   。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
[bookmark: bookmark458][bookmark: bookmark459][bookmark: _Toc4706][bookmark: _Toc30901]12.4工程进度款支付
当合同金额＜50万元时：
工程验收合格后，累计支付至不超过工程造价的80%进度款。办理完成工程结算后，支付至结算价的97%。支付至97%时，需提交水电费结算单与竣工资料。剩余质保款在工程责任缺陷期（24个月）满后，办理完工程责任缺陷期满终结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结清（不计利息）。
材料型号、参数、材质等与图纸及招标（技术）文件不符的，必须提供新材料的设变通知单、设变单、甲方单价定价依据方可支付。如不能提供的，暂不支付，待完善相关设变、定价手续后再支付。
当合同金额≥50万元时（非政府报建项目）：
每月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的80%支付进度款（按工程形象进度与工程资料同步部分支付工程款），完工后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总额不超过工程造价的80%（每次进度款支付时相应的隐蔽验收、现场签证、材料送检手续必须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的80%；追加工程款进度的支付，根据变更通知单达成一致的工程项目内容和工程量，按发包人确认（三方盖章确认的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审核定案表）的每月工程量及价格支付至50%；设变引起减少工程款进度的支付，根据变更通知单达成一致的工程项目内容和工程量，按发包人确认（三方盖章确认的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审核定案表）的每月工程量及价格支付至50%。
办理完成工程结算手续后14日内付至工程结算价的97%。剩余质保款（结算价*3%）在工程责任缺陷期（24个月）满后，办理完工程责任缺陷期满终结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结清（不计利息进度款实行先付后审，付款后，发包人不定期抽查复核，如发现存在虚报进度、材料问题或者质量问题的，发包人有权停止付款，并可在付款当月或者下一次进度款中将虚报部分等对应金额进行扣回。
材料型号、参数、材质等与图纸及招标（技术）文件不符的，必须提供新材料的设变通知单、设变单、甲方单价定价依据方可支付。如不能提供的，暂不支付，待完善相关设变、定价手续后再支付。
当合同金额≥50万元时（政府报建项目）：
每月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的80%支付进度款（按工程形象进度与工程资料同步部分支付工程款），完工后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总额不超过工程造价的80%（每次进度款支付时相应的隐蔽验收、现场签证、材料送检手续必须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的80%；追加工程款进度的支付，根据变更通知单达成一致的工程项目内容和工程量，按发包人确认（三方盖章确认的设计变更、索赔费用以及工程量确认单审核定案表）的每月工程量及价格支付至50%；设变引起减少工程款进度的支付，根据变更通知单达成一致的工程项目内容和工程量，按发包人确认（三方盖章确认的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审核定案表）的每月工程量及价格支付至50%。
办理完成工程结算手续后21日内付至工程结算价的97%。若是政府报建项目，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a、取得政府部门颁发的《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含规划验收、人防验收、消防验收、档案验收、工程质量、竣工验收）；
承包人取得《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后，支付到该工程结算价的97%。
剩余质保款（结算价*3%）在工程责任缺陷期（24个月）满后且承包人配合发包人取得了《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工程档案接收证明》（花都地区）和《城建档案移交书》（花都地区），办理完工程责任缺陷期满终结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结清（不计利息）。
若因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未能及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承包人提供竣工验收备案所需资料经发包人审核合格后，支付质保金尾款。
12.4.1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   每月25日申报前一月进度款   。
12.4.2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      按流水号         。
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三天。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10个工作日。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收到合格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无  。
12.4.5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1、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2、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bookmark: bookmark461][bookmark: bookmark462]
[bookmark: _Toc21970]13.验收和工程试车
[bookmark: _Toc28243][bookmark: _Toc26940]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48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  小时。
[bookmark: _Toc26885][bookmark: _Toc32051]13.2竣工验收
13.2.2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按政府竣工验收备案流程进行。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
13.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招标文件所要求的完成竣工验收时间。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按招标文件或技术说明要求执行。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按招标文件或技术说明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505][bookmark: _Toc20374]13.3工程试车
13.3.1 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   /   。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   /   承担；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   /   承担。
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   。
[bookmark: _Toc26527][bookmark: _Toc726]13.6竣工退场
13.6.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工程交付即退场。
[bookmark: bookmark466][bookmark: bookmark465]
[bookmark: _Toc13201]14．过程结算和竣工结算
[bookmark: bookmark475][bookmark: bookmark476][bookmark: bookmark477][bookmark: bookmark478][bookmark: _Toc22882][bookmark: _Toc23996][bookmark: _GoBack]14.2竣工结算申请与审核
14.2.1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报建项目按内部验收日期为准）后,承包人需在60天内提交结算申请报告,并附详细结算资料及结算依据。
竣工结算申请单及结算资料的份数：   2   
14.2.2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所有结算资料需上传甲方明源系统，详细要求见招标文件。
14.2.3承包人应提交的其他结算资料：   /  
[bookmark: _Toc1876][bookmark: _Toc8842]14.2.3竣工结算审核
本工程是否属于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工程：    /   。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45天内提供结算审核意见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    /          。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      /       
[bookmark: bookmark479][bookmark: bookmark480][bookmark: _Toc24196][bookmark: _Toc8678]14.4最终结清
14.4.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              5    。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竣工验收后45天内          。 最终结清申请单应列明的增减费用：           /      
14.4.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 期限： /   。  
（ 2 ）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    竣工结算完成双方签字盖章完成后30天内  

结算相关说明：
（1）预算清单中的“暂列金额”指发包人为可能发生的工程量变更而预留的金额，但如果在完工验收后都没有发生工程变更的话，结算时无需支付暂列金额部分。
（2）未施工甩项价款按承包人办理并经发包人确认的甩项清单工作内容及数量来核算，若投标单价为零或远低于市场价的，结算时按市场价扣除。结算时发现事实上未施工或未按图施工的项目，若其投标单价为零或远低于市场价的，结算时按市场价扣除。
（3）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后，承包人必须在竣工验收之日起，45日内提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结算资料。逾期过30天，发包人催促后10天内仍未提供或没有明确答复，发包人有权根据已有资料进行审查，办理结算手续,相关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4）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结算资料需经监理公司初步审核合格后方能提交发包人审核。
（5）施工中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必须在施工完毕后一个月内办完相关手续。逾期还未办视同放弃该变更(签证)合同价款增加的权利。
[bookmark: _Hlk212046661]（6）对于桩基工程、基础处理等隐蔽工程现场实际情况需拍照留存，保留好原始数据（需经监理人、发包人确认）。桩基工程据实结算，以发包人、监理人、承包人三方签字施工记录为依据计算，超灌、空洞、溶洞等基础处理办理工程量确认手续（办理盖章），据实结算。
（7）承包人如果更换材料规格/型号/参数，应当获得发包人事先书面同意，结算时按照11.3条约定调整价差；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更换规格/型号/参数，除扣除差价外，承包人还应当向发包人支付两者差价的20%的违约金。
（8）本项目税金按增值税记取,增值税税率为9%, 若增值税税率由于政策性发生变化,税金作相应变化,工程结算造价作相应调整。
（9）本项目总承包人(本合同承包人)是车间区域内施工水、电接口的提供者和管理人，应负责该区域内所有分包（含业主单独发包）用水、用电的统一接入和协调管理，所有分包（含业主单独发包）水电费用由各分包（含业主单独发包）自行承担，费用由总包单位代发包人收取，总承包人不再收取其他费用。分包人收取的水电费给总承包人开具水电费转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发包人向总承包人收取水电费。水电费在竣工结算时发包人在结算价款中予以扣除，按根据实际使用量×本标段所在地供水、供电单位的标准收费单价×水、电损系数（系数值由发包人测算确定）来结算；实际使用量由发包人现场负责人同监理人、施工方现场负责人三方进行核实确认。
（10）工程最终结算由发包人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服务公司审核，最终结算审定价以发包方确认结果为准。第三方造价咨询公司或中介机构审核完毕才能进行结算支付；竣工结算经第三方造价咨询公司或中介机构审核后，咨询费用按如下要求进行分担：审减率在5%以下时审核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审减率在5%-10%（含）时审核费用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各承担一半；审减率超过10%时全部由承包人承担。审核费用要在项目单位复核确认后才能支付。审减率应明确如下：审减率=100%*（结算申报额-结算审核最终金额）/结算申报额。前述约定应当由承包人承担的咨询费用，如已由发包人支出的，由发包人在本项目工程造价结算价款中进行扣除。
（11）承包人需委派负责项目的造价员代表承包人与发包人开展结算对数工作，对签字确认后的结算数据负责。
（12）承包人应设专人对结算资料进行过程管理，对应结算资料准备等相关工作。
（13）发包人将承包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纳入考核管理范畴。如发包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发现承包人提供的结算资料存在伪造、虚假的情形（与实际施工情况不符），确认属承包人责任的， 承包人应按照差价金额的两倍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发包人可以在未结部分的合同工程价款中直接扣减）。
（14）所有设备基础施工前需经发包人工艺确认后再施工，如有设计变更，则按设计变更单施工，结算时按设计变更单结算。设备基础变更后，工程量发生变化时，综合单价按投标单价进行结算（即单价不作调整）。
（15）设变、索赔费用申报必须在竣工验收前在承包方指定系统中完成上传，承包人若无合理理由未能按要求及时上传结算，发包人有权不予结算。

[bookmark: _Toc10996]15.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bookmark: _Toc12526][bookmark: _Toc9686]15.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
[bookmark: _Toc21008][bookmark: _Toc25094]15.3质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质量保证金=结算价*3%（非结算项目：质量保证金=工程款*3%）。
15.3.1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1  种方式：
（1）承包人选择资信条件良好的金融机构开具的质保保函正本（保函内容出具前先经甲方确认，优先电子保函），质保期限：验收合格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届满，质保金额：3 %的结算款（或工程款）；
（2）   3   %的工程款；
（3）其他方式:   /   。
15.3.2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  3  种方式：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3）其他扣留方式:结算项目：支付工程竣工结算款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结算价*3%）；非结算项目：支付工程竣工验收款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工程款*3%）。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   。
[bookmark: _Toc32375][bookmark: _Toc21077]15.4保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按照工程质量保修书要求（附件）。
15.4.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2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关于修复后试验验收及费用的约定：      /           。
[bookmark: bookmark490][bookmark: bookmark492][bookmark: bookmark489]
[bookmark: _Toc3824]16．违约
[bookmark: bookmark491][bookmark: _Toc4730][bookmark: _Toc25000]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按通用条款执行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合同开工日期前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      。
（3）发包人违反第10.1款〔变更的范围〕第（2）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违约责任：  按通用条款执行  。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按通用条款执行。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按通用条款执行。
（7）其他：        /       。
16.1.3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 项〔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约定暂停施工满60 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bookmark: bookmark494][bookmark: bookmark493][bookmark: _Toc26186][bookmark: _Toc19852]16.2承包人违约
16.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按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执行。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按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执行。
16.2.3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按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执行。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按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执行。
16.2.4承包人违约补充条款：
发包人可以从应付或到期应付给承包人的任何款项中扣除此违约金（同时不排除使用其他扣款方法）。扣除延期损失赔偿金和违约金并不解除合同规定的承包人对完成本工程的义务和责任。
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⑴	工程质量经过初次验收不合格需要修复的，承包人承担修复责任和费用。因为修复工程导致工程逾期交付的，承包人承担工程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工程经过修复后二次验收仍然不合格的，承包人承担继续修复的责任和费用，直到修复至验收合格或者由发包人委托第三人修复，其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在验收合格之前，发包人有权拒绝接受工程，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计算方法为：该项工程合同总价的5%。
⑵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达不到合格标准，承包人无条件返工直至达到合格标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返修造成的工期不予顺延；返工（补强）后仍达不到合格标准的，因此造成律师费、鉴定费等损失均由承包人承担，并且承担包括全部拆除损失、工期损失和相当于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扣除质量履约保证金。
⑶施工过程中出现一次质量事故经济损失在20万元以内的，承包人承担相关的责任和费用；质量事故经济损失在20万元以上的，承包人除承担相关的责任和费用外，还应赔偿发包人10万元；发生重大质量事故、严重影响结构安全的，承包人除承担相关的责任和费用外，还应赔偿发包人50万元，同时在事故处理完后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双方约定的承包人其他违约责任：
⑴承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承包保修责任，经过发包人通知后，承包人怠于履行维修责任，承包人按照保修协议书约定承担责任。
⑵承包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工程验收后移交、竣工资料整理移交及配合发包人办理工程备案手续工作的，除按照本协议书有关章节要求承担责任外，前述事项只要发生一项行为，承包人将承担合同价5％的违约金。发包人与承包人工程结算发生的任何异议，应当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诉讼解决，但是无论是否发生或者争议责任如何，都不能成为承包人行使工程移交、工程验收、配合工程备案以及移交工程资料的抗辩理由。上述争议被确认属于发包人过错的，发包人承担相应责任。
⑶所有向发包人发出的文件均由项目经理签字、盖章后方可有效。沟通联系采用书面函件进行，所有函件宜提前三天发至对方，对方代表签收后生效。口头交流不作为依据。
⑷发包人、承包人及现场监理人三方建立完善的签收制度，彼此之间发生的公文传递、通知、会议纪要、现场签证、工程联系单、变更通知等，各方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协助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拒签对方送达的书面资料、文件、报告、有关工程计价事项等。发包、承包双方之间的任何文件应当通过监理人传递，如果发生拒绝签收的情况，以监理人确认为准并且每发生一次拒签，扣款500元，并承担由此可能造成工期、质量等方面的损失。
⑸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的违约约定：
①发生一般性火灾事故或其他安全事故，经济损失在5万元以下的，承包人承担相关的责任和费用；经济损失在5—20万元以下的，承包人除承担相关的责任和费用外，还应赔偿给发包人8万元；重伤一人次以上，承包人除承担相关责任和费用外，还应赔偿给发包人16万元；重伤三人次以上，承包人除承担相关责任和费用外，还应赔偿给发包人20万元。
②施工过程中若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或其他重大安全事故，经济损失在20万元以上，承包人除承担相关责任和费用外，还应赔偿给发包人10万元；发生死亡一人和以上，承包人除承担相关责任和费用外，还应赔偿给发包人30万元；死亡三人和以上，承包人除承担相关责任和费用外，工期不予顺延，同时还应赔偿给发包人60万元；如承包人在重大安全事故后60日历天内仍无法恢复正常施工、已对发包人的销售目标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则发包人有权及时采取更换承包人的措施，承包人应无条件接受发包人的要求并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20天内将其全部承接任务和相应资料、文件等向新承包人交接完毕，逾期一天扣款50000元。
⑹本合同履行期内，承包人要对安全文明施工负总责，出现人员伤亡等安全事故，要积极妥善处理，不得推诿，因此造成不安定事件，承包人除赔偿发包人的损失外，应承担合同总价3‰的违约责任。

[bookmark: bookmark495][bookmark: bookmark496][bookmark: bookmark498][bookmark: _Toc19563]17．不可抗力
[bookmark: bookmark497][bookmark: _Toc30994][bookmark: _Toc31769]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 。
[bookmark: bookmark500][bookmark: bookmark499][bookmark: _Toc19549][bookmark: _Toc2372]17.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30  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bookmark: bookmark510][bookmark: bookmark504][bookmark: bookmark501][bookmark: bookmark509][bookmark: bookmark512][bookmark: bookmark502][bookmark: _Toc20758]20．争议解决
[bookmark: bookmark511][bookmark: bookmark513][bookmark: bookmark514][bookmark: bookmark516][bookmark: bookmark515][bookmark: _Toc26399][bookmark: _Toc25597]20.5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向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工程建设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bookmark: bookmark518][bookmark: bookmark517]21.补充条款
21.1、承包人应服从发包人现场代表的管理。否则每违规一次且无正当理由者，可扣减违约金1000元/次；尚若情节严重且屡犯者，发包人有权视情况对 承包人予以清退，由此造成的损失及后果由承包人承担。
21.2、承包人应遵守安全、交通、水务、环保等相关单位的管理规定，妥善处理周边关系，因承包人原因引发的有关单位举报或投诉， 承包人除妥善处理引发事件外，还应承担违约责任。被举报或投诉一次， 承包人承担5000元/每次的违约金，并且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21.3、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不能按发包人要求开工的，发包人终止本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承包人承担。
21.4、承包人对招标文件或技术说明的各项承诺，承包人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进行兑现，否则发包人有权终止本合同，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21.5、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及项目班子成员必须是投标文件中指定人员。上述人员在施工期间必须在位，项目经理在施工期间必须至少每周五天、每天不少于8小时在本工程工地现场，不允许 承包人采取“挂牌易人”的管理方式，否则发包人有权终止本合同，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承包人承担。如要易人，必须提前2周通知发包人及项目管理单位，征得发包人及项目管理单位的同意后，方可易人。发包人发现施工过程中承包人人员工作不力，发包人可要求承包人调换有关人员，调换人员须经发包人、项目管理单位认可。   
21.6、由发包人采购的建安设备，由发包人提供竣工验收必备的资料四份和产品说明、产品保修单等设备资料移交给承包单位，移交后直至验收前该资料及设备由承包人义务保管。
21.7、承包人应遵守政府有关规定，交纳农民工劳动保障金，不得拖欠民工工资。承包人取得施工合同预付款、进度款时，优先、定期、直接向农民工本人支付工资，不得将农民工工资拨付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代发。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承包人承担。
21.8、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将可能与厂区其他工程交叉作业，因此要求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服从发包人及项目管理单位的统一协调指挥。
21.9、承包人可先到工地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情况、道路、储存空间、装卸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的情况，任何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不予批准。
21.10、承包人在施工中须注意保护建设范围的已有路面或地面，不得直接在路面或地面上搅拌砂浆或进行其他可能损坏路面的行为，不得在所有的路面上施工作业，不得占道，必须保证道路通畅。否则，发包人将进行重罚，由此引发的后果及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21.11、承包人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工人，包括分包人的工人擅自进入邻近发包人的物业或工地现场以及与工程无关的任何部分。如果承包人想利用邻近发包人的土地及空间建造脚手架或其他用途，必须就此提出申请，在取得批准后方可使用。因使用造成的任何损失，须由承包人承担。  
21.12、承包人必须确保通往及环绕现场的车路和人行道在任何时间均不被现场所带来的泥土,石块及废物阻塞。承包人的车辆，工人，脚手架，施工机械及材料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对交通或其他人造成不便或阻碍。所有车辆和机器 (不论其所有权) 在离开现场之前，均须由承包人负责清洗，以确保泥土，泥泞及废物等不会掉在路上。为了达到前述目的，承包人需在施工物流出口装置车辆清洗泵及配套设施，并应在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及其委托的项目管理机构通知的时间内负责拆除。
21.13、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工作： 质监、安监登记及施工许可证的办理及其它施工所需证件、批文和临时用地、停水、停电、中断道路交通、爆破作业等的申请批准手续（发包人需提供相关资料，费用按有关规定计算外，按以谁名义申请谁承担的原则执行）。
21.14、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承包人必须配合发包人完成工程备案，工程备案工作未完成，发包人有权暂缓支付结算价格3%，直至备案工作完成。
21.15、发票事宜：
①工程款支付前 承包人需提供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发包人才能支付。承包人未提供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发票不能认证、虚假发票等情况，发包人有权拒绝支付工程款（进度款），责任和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②预付款发票在不超过前四次支付进度款时单独开具，每次等额开具，具体次数按照前款12.2.1执行；全额发票必须在累计支付进度款至合同价97%前完成。工程款（进度款）发票按发包人审核的实际金额开具（实际审核金额包含预付款扣回部分，以发包人通知为准）。
③若承包人开具的发票不规范、不合法或涉嫌虚开，承包人要承担赔偿责任，且不能免除其开具合法发票的义务；
④增值税发票收款人、开票人和货物销售人或劳务提供人必须是同一法律主体；
21.16、《竣工结算资料清单》作为合同附件；
21.17、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在招标环节提供的图纸及清单施工，若施工时点图纸发生变化，按设变流程进行处理。
21.18、承包方应按发包方要求，在指定管理系统中及时上传提交工程过程和结算资料（资料清单见附件），做好过程资料上传管理，竣工验收后不再接受资料补充上传。因承包方未及时上传资料在结算时造成费用扣除，由承包方自行承担。
21.19、发包人或监理人，因现场进度滞后之原因，要求承包人赶工挽回工期的指令，不能作为承包人向发包人索取赶工费用的依据。因发包人原因，要求承包人调整施工计划以提前分部分项工程或节点交付的，需以会议纪要的方式明确赶工原因，并明确同意计取赶工费用，方能计入结算。
21.20、承包人应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与聘(雇)用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按国家规定提供劳动保护，明确劳动报酬等内容，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等劳动报酬。若发包人或监理人发现有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现场施工，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1000元/人次。若发包人或监理人发现工地上有未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或劳务分包合同未进行备案的劳务企业人员在现场施工，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1000元/人次。
21.21、承包人承诺本项目招标人支付的工程款专款专用，不挪作其它项目使用。设立独立共管账户，招标人有权对共管账户工程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管。若挪用行为，承包人需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21.22、监理人根据规定及合同约定，对承包人下达的停工令，其工期损失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因价格纠纷、合同理解纠纷、现场协调等原因，不经监理人、发包人同意擅自停工的，其工期损失由承包人承担。出现擅自停工情况，承包人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向发包人财务部门缴纳罚金10000元/人次。

附件：工程质量保修书
附件：履约担保格式
附件：竣工结算资料清单



附件：

[bookmark: _Toc24803]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全称）：                                  
承包人（全称）：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经协商一致就                （工程全称）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bookmark: _Toc11407]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 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以及双方约定 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bookmark: _Toc27622]二、质量保修期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      年；
3．装修工程为        年；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年；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个供暖期、供冷期；
6．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年；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bookmark: _Toc28735]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单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bookmark: _Toc24524]四、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7天内派人保修。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bookmark: _Toc4170]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 。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施工合同附件，其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


发包人（公章）：               承包人（公章）：             


附件 ：

[bookmark: _Toc25229]履约担保
	（发包人名称）：
鉴于           （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与	（承包人名称）（以下称“承包人”）于    年  月  日就                          （工程名称）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我方愿意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就承包人履行与你方签订的合同，向你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担保金额人民币（大写）               (¥            元）。
2．担保有效期自你方与承包人签订的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你方签发或应签发工程接收证书之日止。
3．在本担保有效期内，因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给你方造成经济损失时，我方在收到你方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在担保金额内的 赔偿要求后，在7天内无条件支付。
4．你方和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变更合同时，我方承担本担保规定的义务不变。
5．因本保函发生的纠纷，可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                     人民法院起诉。
6．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担 保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                                      
传    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3806]竣工结算资料清单
	序号
	环节
	结算资料提供方式（明源系统）
	资料名称
	提供方式
	来源
	要求
	资料是否提供
	备注1

	
	
	
	一、通用部分

	1
	招标环节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采购提供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工程合同（含补充协议）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加水印或电子印章的原件彩色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2
	
	
	商务招标文件（word版加水印）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加水印的word版一份
	必须提供
	　

	3
	
	
	工程量清单核定稿（EXCEL版加水印）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加水印的EXCEL版一份
	
	

	4
	
	
	技术招标文件（word版加水印）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与招标图纸分开上传）
	加水印的Pword版一份
	必须提供
	　

	5
	
	
	投标文件（商务标书）（PDF盖章版）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加水印的PDF盖章版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6
	
	
	投标商务标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电子版总价与商务标书中总价必须一致
	必须提供
	　

	
	
	
	
	
	
	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7
	
	
	工程技术标书（PDF盖章版）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加水印的PDF盖章版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涉及方案调整费用，需提供
	　

	
	
	
	
	
	
	
	
	　

	8
	
	
	中选意向书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加水印的word版一份
	若涉及合同价与中标价不一致时，需提供
	　

	9
	
	
	招标答疑（EXCEL版加水印）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加水印的EXCEL版一份
	必须提供,若未进行招标答疑,采购担当作书面说明
	　

	10
	
	
	与合同价格商谈有关的文件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加水印的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11
	
	
	招标图纸(CAD压缩包及PDF会签版）
	明源系统
	采购系统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提供的招标图纸清单与招标文件中清单目录一致
	
	　

	
	
	
	
	
	
	若招标图纸编号、日期等存在问题，采购担当作说明
	
	　

	12
	开工准备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合同上甲方项目负责人在开工前提供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图纸会审纪录（页面齐全、合同上的发包人代表、设计代表、总监、 承包人项目经理签字盖章）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1、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2、如未进行图纸会审，需提供甲方发包人代表签名的情况说明原件扫描件
	
	　

	
	
	
	
	
	
	3、如图纸会审不明确，需提供甲方发包人代表签名的情况说明原件扫描件
	
	　

	
	
	
	
	
	
	4、图纸会审如需调整造价，必须办理设变手续
	
	　

	13
	
	
	工程开工报告或开工令（页面齐全、合同上的发包人代表、总监、 承包人项目经理签字）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14
	设变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合同上甲方项目负责人在施工前提供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施工前预算审核阶段
	设变申请审批单（需按DOA完成内部审批）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设计变更、技术核定单及设变图纸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发包人要求施工的指令单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施工单位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承包人报价书（盖公章）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承包人报价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若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各专业工程量计算书（变更部分）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
	工程量计算采用软件计算的，另转化成EXCEl模式
	必须提供
	　

	
	
	监理单位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监理单位审核书（盖公章）
	明源系统
	监理单位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监理单位审核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监理单位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若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各专业工程量计算书（变更部分）
	明源系统
	监理单位上传
	工程量计算采用软件计算的，另转化成EXCEl模式
	必须提供
	　

	
	
	基建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基建审核意见（签字）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基建审核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
	必须提供
	　

	
	
	
	
	
	
	
	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各专业工程量计算书（变更部分）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工程量计算采用软件计算的，另转化成EXCEl模式
	必须提供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在竣工后10天内提供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结算审核阶段
	设计变更、技术核定单汇总表及执行情况确认（其他无需再提供）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1、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2、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签字确认是否完整性及执行情况
	
	　

	
	
	
	
	
	
	
	3、项目经理、总监签字确认
	
	　

	
	
	
	
	
	
	
	4、预算审核阶段未申报的，结算时不计算设变增加费用
	
	　

	15
	索赔事项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合同上甲方项目负责人在施工完毕后7天内提供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预算审核阶段
	索赔事项申请审批单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需按DOA完成内部审批）
	必须提供
	　

	
	
	
	
	索赔事项确认单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需签字确认及加盖项目章， 承包人及监理合同上指定人员需签字盖章）
	必须提供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工程量必须有对应的计算式
	必须提供
	　

	
	
	
	
	发包人要求施工的指令单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如无指令单，合同上发包人工程师确认是发包人要求 承包人施工及要求 承包人施工范围）
	必须提供
	　

	
	
	施工单位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承包人报价书（盖公章）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承包人报价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若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监理单位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监理单位审核书（盖公章）
	明源系统
	监理单位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监理单位审核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监理单位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若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基建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基建审核意见（签字）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基建审核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若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在竣工后10天内提供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结算审核阶段
	索赔事项汇总表（其他无需再提供）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1、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2、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签字确认是否完整性及执行情况
	
	　

	
	
	
	
	
	
	
	3、项目经理、总监签字确认
	
	　

	
	
	
	
	
	
	
	4、预算审核阶段未申报的，结算时不计算签证增加费用
	
	　

	16
	结算
	施工单位按竣工后45天内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承包人申报结算书（该公章）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承包人申报结算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若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各专业工程量计算书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
	工程量计算采用软件计算的，另转化成EXCEl模式
	必须提供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监理单位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监理单位审核结算书（该公章）
	明源系统
	监理单位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监理单位审核结算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监理单位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若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各专业工程量计算书
	明源系统
	监理单位上传
	工程量计算采用软件计算的，另转化成EXCEl模式
	必须提供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基建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基建审核意见（签字）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基建审核结算书的广联达电子软件版本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电子版与纸版必须一致。若提供的不是正版广联达的，转化为正版广联达后再提供；或提供可转化广联达软件版的接口预算文件
	必须提供
	　

	
	
	
	各专业工程量计算书（变更部分）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工程量计算采用软件计算的，另转化成EXCEl模式
	必须提供
	　

	17
	
	竣工验收前必须完成竣工图的会签。验收后10天内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提交竣工图至基建预算工程师处，线下提供。基建预算工程师完成结算审核后提交事务所，线下提供
	竣工图纸
	线下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交
	1、原件一份，项目经理、总监、发包人负责人签字确认
	必须提供，如图纸未变更或少量变更可采用在原招标图纸上加盖竣工图章。
	　

	
	
	
	
	
	
	2、若图纸编号、日期等存在问题，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作说明
	
	　

	
	
	
	
	
	
	3、对无招标图的项目，不能提供竣工图时，由项目经理、总监、发包人负责人共同确认完成的工程量
	
	　

	18
	
	施工单位在竣工后10天内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过程中造价审核资料（甲乙双方确认的定案表或预算审核书）
	明源系统
	车工技预算担当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19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在竣工后10天内提供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甩项工程证明文件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1、原件扫描件一份；2、需明确甩项内容及主要工程量；3、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项目经理、总监签字确认
	必须提供
	　

	20
	
	
	实际施工组织设计及说明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签字）
	若涉及方案调整费用的，需提供)
	　

	21
	
	
	与结算有关的会议纪要汇总表（合同上发包人现场代表签字确认）、与结算有关的会议纪要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22
	
	
	竣工验收报告(内部验收)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23
	
	
	工期延期证明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1、原件扫描件一份（延期理由需充分、意见明确）；2、若有疑问，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
	若有,必须提供
	　

	　
	
	　
	二：工程技术资料

	24
	
	施工单位无需提供，由基建上传至明源系统，事务所自行下载
	地坪部分内部隐蔽管理记录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1、每层厚度测量照片（须能看清读数）
2、参与人员（施工单位、监理、甲方工程师三方）测量数据的书面会签记录。
	必须提供
	　

	25
	
	
	工程量确认表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1、施工单位、监理、甲方工程师三方的书面会签。
	必须提供
	　

	26
	
	
	暂定部分（含暂定金额、做法、工程量）的实际完成确认表
	明源系统
	甲方工程师上传
	1、施工单位、监理、甲方工程师三方的书面会签。
	必须提供
	　

	27
	
	施工单位在过程中上传至明源系统，基建工程师审核确认
	桩基础工程
	1）提供桩施工记录表（体现桩长记录表，桩长三方签字确认）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2）提供桩位图（由甲方工程师确认）
	
	
	
	必须提供
	

	28
	
	
	三、主要材料（设备）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

	29
	
	
	钢结构
	钢结构抽查表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30
	
	
	
	原材料材质证明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31
	
	
	
	防火检测报告（图纸等如有要求））
	
	
	原件扫描件一份
	必须提供
	　

	32
	
	
	指定（参考）品牌材料（设备）的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
	明源系统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1）提供主要指定（参考）品牌材料（设备）合格证明（或相关质量证明资料）
	1、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2）安装材料按附表提供核查表，建筑材料见如下要求。
	2、对于清单分部分项（子项）合价大于3000元且清单分部分项（子项）合价（量*价）大于合同价1/1000的清单子项需提供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材料(参照核查附表）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3）不能提供合格证原件的，提供复印件或扫描件；项目负责人确认原件与复印件（扫描件）一致。
	

	33
	
	施工单位在过程中上传至明源系统，基建工程师审核确认
	设备基础、地坪、道路 （含垫层、水稳层、碎石）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1）提供砼（沥青）合格证明或检测证明；2）对垫层、水稳层，提供经确认的进场材料清单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34
	
	
	钢纤维砼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对钢纤维，提供符合图纸要求的质量证明资料 ，对砼，提供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35
	
	
	幕墙型材（骨架）质量证明资料（合格证或检测报告）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36
	
	
	幕墙饰面材料质量证明资料（合格证或检测报告）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37
	
	
	厂房屋面、墙面压型钢板质量证明资料（合格证或检测报告）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38
	
	
	厂房屋面保温材料、墙体保温材料质量证明资料（合格证或检测报告）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39
	
	
	厂房屋面防水材料质量证明资料（合格证或检测报告）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40
	
	
	金刚砂质量证明资料（合格证或检测报告）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41
	
	施工单位在过程中上传至明源系统，基建工程师审核确认
	有特殊技术要求的材料（设备）需提供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外，还需提供证明满足技术参数的证明文件（如：空调设备、水泵、电梯、风机等）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42
	
	
	瓷砖、地砖（用于办公楼、食堂装修改造工程）
	明源
	施工单位上传、甲方工程师审核确认
	原件扫描件一份
	若有，必须提供
	若有问题发包人负责人作说明确认或现场核实确认

	1、提供主要材料、设备的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非主要材料、设备的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结算时可不提供。主要材料、设备的界定为：对于清单分部分项（子项）合价大于3000元且清单分部分项（子项）合价（量*价）大于合同价1/1000的清单子项。
2、设变、签证日期在开工前或竣工验收之后，1、车辆工程技术部已发工联单（指令单）的设变、签证，需考虑开工、竣工日期影响，如有特殊情况，另作说明；若审核还存在异议，基建项目负责人说明、
3、5.1要求的钢结构资料适用于钢结构为主的新建，其它工程的钢结构项目不要求提供。附件中钢结构核查表在项目开工时要求 承包人填报，监理、发包人工程师抽查。其它改扩建工程，提供合格证。
4、主要的指定（参考）品牌材料（设备）的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主要是指建筑部分材料，对于安装工程（水、电、气等）材料（设备）不要求提供合格证或质量证明文件，按照附表进行提供，该表在项目开工时要求 承包人填报，监理、发包人工程师抽查。需抽查的主要的指定（参考）品牌材料（设备）按照第1条标准：”对于清单分部分项（子项）合价大于3000元且清单分部分项（子项）合价（量*价）大于合同价1/1000的清单子项（满足两个条件）。“进行。
5、该表为标准版本，根据钢结构厂房、钢筋砼结构建筑（办公楼、食堂）、屋面维修改造工程、地面维修改造（固化剂、环氧地坪）、一般改造项目（400万以内）、一般改造项目（400万以上）进行分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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